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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一、服 务务 对对 象象

 辖区内服务人口 

◦ 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 

◦ 流动人口 

 辖区内0-6岁儿童和其他重点人群--预防接种服务规范 

 辖区内服务人口--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规范 

 辖区内居民--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 

 辖区内常住居民--其它各种服务规范 

◦ 指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户籍居民--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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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二、服 务务 内内 容容

 （一） 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 

 （二）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登记 

 （三）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 

 （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 

 （五）协助上级专业防治机构做好结核病和艾滋病患者的

宣传、指导服务以及非住院病人的治疗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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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其他专业机构指导下 

 协助开展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排查、

收集和提供风险信息 

◦ 风险排查 

◦ 收集和提供风险信息 

 参与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制（修）订 

◦ 风险评估 

◦ 应急预案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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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学：传染病是指由病原微生物，如朊粒、病毒、衣原体、立克次

体、支原体、细菌、真菌、螺旋体和寄生虫，如原虫、蠕虫、医学昆虫

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 

◦ 感染性疾病是指由病原体感染所致的疾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性感染性疾病 

 应急培训教材：传染病是特定传染性病原体或其毒性产物直接从感染的

人、动物、贮存宿主，或间接通过植物、动物、媒介生物、非生命环境

传播给易感宿主所导致的疾病 

◦ 传染病的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寄生虫、真菌和朊粒。目前也将螺旋体、支

原体、立克次体归类为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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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病原体：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寄生虫病等 

 按照贮存宿主：人类传染病、动物源性传染病、土源性传染病、水源

性传染病 

 按照病原体侵入门户：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性传播疾病等 

 按照传播方式：直接传播传染病、间接传播传染病 

 按照多种属性：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虫媒和自然疫源性传染

病、经血和性传播传染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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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报告传染病，分甲、乙、丙三类，共39种 

① 甲类传染病（共2种）：鼠疫、霍乱 

② 乙类传染病（共26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毒

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

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

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人感染H7N9禽流感 

③ 丙类传染病（共11种）：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

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 

④ 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和需要开展应急监测

的其他传染病，包括新发、境外输入的传染病，如人感染猪链球菌、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AFP、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病等 

2. 其他传染病：省级人民政府决定按照乙类、丙类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和其他暴发

、流行或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3. 不明原因肺炎和不明原因死亡等特定目的监测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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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

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

康的事件 

◦ 定级事件：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Ⅱ级（较大）、

Ⅳ级（一般）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非定级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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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染病类事件：甲类、乙类、丙类、其他类传染病，流感样病例暴发 

2. 食物中毒事件：植物性、动物性、其他（化学性和微生物性）、不明 

3. 职业中毒事件（急性） 

4. 其他中毒事件（食物中毒、职业中毒以外的其他急性中毒） 

5. 环境因素事件：高温中暑事件、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其他环境污染事件 

6.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7. 医源性感染事件 

8. 群体性预防接种、服药事件：群体性预防接种事件、群体性服药事件 

9. 意外辐射照射事件：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核设施 

10. 其他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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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一定时间内（通常是指2周内），在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如同一

个医疗机构、自然村、社区、建筑工地、学校等集体单位）内同时或

者相继出现3例及以上相同临床表现，经县级及以上医院组织专家会

诊，不能诊断或解释病因，有重症病例或死亡病例发生的疾病 

◦ 临床表现相似性、发病人群聚集性、流行病学关联性 

◦ 健康损害严重性 

◦ 经县级及以上医院组织专家会诊，不能诊断或解释病因 

 可能是传染病（包括新发传染病）、中毒或其他未知因素引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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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规范填写分诊记录、门诊

日志、入/出院登记本、X线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登记本，或由电子病历、电

子健康档案自动生成规范的分诊记录、门诊日志、入/出院登记、检测检验和

放射登记。 

◦ 与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记录 

◦ 分诊记录 

 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

病人，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诊点进行初诊 

 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感染性疾病科；没有设

立感染性疾病科的医疗机构应当设立传染病分诊点 

◦ 门诊日志、入/出院登记本 

◦ X线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登记本 

◦ 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自动生成 13 



 首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传染病病人及疑似病人后 

1. 按要求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 

2. 或通过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自动抽取符合交换文档标准的电

子传染病报告卡 

3. 如发现或怀疑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要求填写《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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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填卡说明 
  
填报单位（盖章）：填写本报告卡的单位全称 
填报日期： 填写本报告卡的日期 
报告人：填写事件报告人的姓名，如事件由某单位上报，则填写单位 
联系电话：事件报告人的联系电话 
事件名称：本起事件的名称，一般不宜超过30字，名称一般应包含事件的基本
特征，如发生地，事件类型及级别等 
信息类别：在作出明确的事件类型前画“〇” 
突发事件等级：填写事件的级别，未经过分级的填写“未分级”，非突发事件
仅适用于结案报告时填写 
确认分级时间：本次报告级别的确认时间 
初步诊断及时间：事件的初步诊断及时间 
订正诊断及时间：事件的订正诊断及时间 
报告地区：至少填写到县区，一般指报告单位所在的县区 
发生地区：须详细填写到乡镇（街道），如发生地区已超出一个乡镇范围，则
填写事件的源发地或最早发生的乡镇（街道），也可直接填写发生场所所在的
地区 
详细地点：事件发生场所所处的详细地点，越精确越好。 
事件发生场所：在作出明确的事件类型前画“〇” 
如是医疗机构，其类别：选择相应类别，并选择事件发生的部门。 
如是学校，其类别：选择学校类别，如发生学校既有中学，又有小学，则为综
合类学校，余类似 
事件信息来源：填写报告单位接收到事件信息的途径 
事件信息来源详细：填写报告单位接收到事件信息的详细来源，机构需填写机
构详细名称，报纸注明报纸名称，刊号、日期、版面；电视注明哪个电视台，
几月几日几时哪个节目；互联网注明哪个URL地址；市民报告需注明来电号码
等个人详细联系方式；广播需注明哪个电台、几时几分哪个节目 
事件波及的地域范围：指传染源可能污染的范围 
新报告病例数：上次报告后到本次报告前新增的病例数 
新报告死亡数：上次报告后到本次报告前新增的死亡数 
排除病例数：上次报告后到本次报告前排除的病例数 
累计报告病例数：从事件发生始到本次报告前的总病例数 
累计报告死亡数：从事件发生始到本次报告前的总死亡数 
事件发生时间：指此起事件可能的发生时间或第一例病例发病的时间 
接到报告时间：指网络报告人接到此起事件的时间 
首例病人发病时间：此起事件中第一例病人的发病时间 
末例病人发病时间：此起事件中到本次报告前最后一例病例的发病时间 
主要症状体征：填写症状的分类  
主要措施与效果：选择采取的措施与效果 
附表：填写相关类别的扩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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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程序与方式 

◦ 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机构，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传染病和/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网络直报 

◦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按相关要求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进行报

告，同时向辖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传染病报告卡》和/

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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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传染病信息报告实行网络直报或直接数据交换。暂无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在规

定的时限内将传染病报告卡信息报告至属地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网络报告，对报出的报告卡进行登记，同时传真

或寄送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单位。 

 （2）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报

告单位代报传染病报告卡时，应以自身账号登录系统,若被代报单位已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创

建，则“报告单位”选择该卡片的填写单位；若被代报单位未在系统中创建（如村卫生室

、诊所），则“报告单位”选择自身，并在备注中注明传染病报告卡填写单位名称。 

 （3）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或医疗机构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系统应当具备传染病信息报

告管理功能，已具备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功能的要逐步实现与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的

数据自动交换功能。 

◦ 传染病报告管理功能模块至少包括门诊日志、出入院登记、放射影像、检测检验部门记录的浏览和导

出、自动生成电子传染病报告卡、传染病报告卡管理、信息统计查询，以及数据交换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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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军队医疗卫生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时，发现传染病病例，应当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传染病网络报告或数据交换。 

 （5）发现漏报的传染病病例应及时进行补报。 

 （6）现场调查时发现的传染病病例，由属地医疗机构诊断并报告。学校、幼托机构调

查发现的，应由该机构门诊部或属地医疗机构进行报告；在社区、场所调查发现的，

应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进行报告。 

 （7）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报告单位由于停电、网络设备故障、网络线路不通、改造、

迁址等或其他原因不能进行网络报告，应及时报告属地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代报。已实现自动交换的区域平台或医疗机构因交换平台故障等原因不能自动交换的

，应按规定时限和程序通过网络直报系统进行报告。 

 分为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和病原携带者四类。其中，需报告病原携带

者的病种包括霍乱、脊髓灰质炎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的其他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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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报告卡》采用统一格式，可使用纸质或电子形式填报，内容要完整、准确、填报人须签名。纸质报告卡要

求用A4纸印刷，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清楚。电子交换文档应当使用符合国家统一认证标准的电子签名和时

间戳。 

 传染病报告卡填写说明如下： 

◦ 1. 卡片编号：由责任报告单位自行编制填写，建议按年度编制，如年份（4位数字）+科室代码（2位数字，自行编号）+顺序号（4

位），如“2016-03-0001”，或者采用网络直报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 

◦ 2. 报卡类别：初诊病例和初诊死亡病例直接标识“初次报告”。对已填报过传染病报告卡的病人，在发生诊断变更或死亡时，必须

再次填报传染病报告卡，标识“订正报告”。 

◦ 3. 姓名：填写患者或献血员的名字，应与有效证件的姓名保持一致。 

◦ 4. 家长姓名：14岁及以下的患儿要求填写患儿家长姓名。 

◦ 5. 有效证件号：必填项，原则上要求填写居民身份证号。如无法获取也可填写护照、居民健康卡、社会保障卡、新农合医疗卡，无

法获取的原因可在备注中说明；暂无身份证号的婴儿、残障患者填写监护人的有效证件号；劳教、羁押或服刑人员可填写该患者所

在场所的编号，备注中填写说明。 

◦ 6. 性别：填写社会性别，在相应的性别前打√。 

◦ 7.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与实足年龄只填写其中一项。出生日期应详细填写出生年月日（公历），如不详时填写实足年龄并选择年龄

单位。实足年龄/年龄单位：大于等于1个月、不满1周岁的，按月龄填写，年龄单位选择“月”；不满1个月的按日龄填写，年龄单

位选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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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报告卡填写说明如下： 
◦ 8. 工作单位：民工、教师、医务人员、工人、干部职员必须填写发病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名称，

学生、幼托儿童填写所在学校（托幼机构）名称及班级。  

◦ 9. 联系电话：填写可与患者保持联系的电话号码，以便病例追踪、核实和随访。 

◦ 10. 病人属于：用于标识病人现住地址与就诊医院所在地区的关系，在相应的类别前划“√”。 

 Ⅰ. 本县区：指病人为本地（县、区）居民。 

 Ⅱ. 本市其他县区：指病人为本市其他县（区）居民。 

 Ⅲ. 本省其他地市：指病人为本省其他地（市）居民。 

 Ⅳ. 外省：指病人为其他省居民。 

 Ⅴ. 港澳台：指病人为港澳台居民。 

 Ⅵ. 外籍：指病人为外籍居民。 

◦ 11. 现住地址：指患者发病时的住址，而不是户籍所在地址。必须填写省、市、县、乡（镇）

等信息外，还要详细填写村、组及社区、门牌号等可随访到患者的详细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Ⅰ.专程至外地就诊，应填写病人的常住地。如某病人患手足口病，该病人由A城市至B城市

就诊，现住址应填写A城市。 

 Ⅱ. 外出或至外地工作、出差、旅游等期间患病，应填写工作地、寄宿或宾馆等地址。 

 Ⅲ. 如新发传染病的境外输入病例等无法提供本人现住地址的，填写报告单位地址。 

 Ⅳ. 羁押或服刑人员患病，填写羁押或服刑场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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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报告卡填写说明如下： 

◦ 12. 人群分类：病人同时符合分类中一种以上时，应选择与该病发生和传播关系较密切的分类。如食

品厂工人、熟食店售货员都应填写餐饮食品业，而不填工人或商业服务；未详细列入分类的，如警察

、飞行员、军人、和尚、道士、乞丐、劳教人员等可填写在“其他”项中，并注明具体分类；个体经

营者应根据其经营活动的行业，选择相应的分类。 

◦ 13. 病例分类：在相应的类别前划“√”。乙肝、血吸虫病、丙肝病例根据所作出的“急性”或“慢

性”诊断进行相应的填写；其余病种可不填写，按“未分类”录入。 

 符合HIV抗体确认试验、替代策略阳性或核酸检测阳性判断标准上报的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应填报“确诊病例”。 

◦ 14. 发病日期：填写病人本次就诊开始出现症状的日期，不明确时填本次就诊时间；病原携带者填写

初次检出日期或就诊日期；HIV感染者填写首次发现抗体阳性的初筛检测/核酸检测阳性日期；艾滋

病病人填写本次就诊日期。 

◦ 15. 诊断日期：须填写到小时。HIV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填写接到确认（替代策略、核酸）检测阳性

报告单的日期。 

◦ 16. 死亡日期：填报因患该种传染病死亡的时间，因意外或非传染病死亡时，不需填报。艾滋病病人

和HIV感染者死亡，不论是否因艾滋病死亡，均须及时进行死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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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报告卡填写说明如下： 

◦ 17. 疾病名称：在作出诊断的病名前打“√”。病人同时患两种及以上的传染病应分别报卡。 

◦ 18. 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监测传染病：填写纳入报告管理的其它传染病病种名称。 

◦ 19. 订正病名：当卡片类别为“订正报告”时，填写订正前所报告的疾病名称。 

◦ 20. 退卡原因：因报告卡填写不合格需退卡时，填写其原因。 

◦ 21. 报告单位：报出传染病报告卡的单位、科室名称。 

◦ 22. 填卡医生：传染病报告卡的医生姓名。 

◦ 23. 填卡日期：填报本卡日期。 

◦ 24. 备注：以上各项内容不能涵盖且需特别注明的信息。用户可填写文字信息，如说明传染途

径、订正为其他疾病的病名、境外输入病例的输入地等信息。诊断为耐多药肺结核或订正诊断

为耐多药肺结核的患者在此栏补充填写“MDRTB"。 

 艾滋病性病附卡、乙肝附卡 

 手足口病：①实验室结果：填报本次就诊时实验室检测结果，EV71、COX 

A16、其它肠道病毒感染。②重症患者：诊断为重症的病例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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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或疑似

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应于2小时内完成网络报告或数据交换 

 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完

成网络报告或数据交换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在规定时限内向属地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24小时内寄送出（或传真）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单位 

 

 发现以下情况，应立即报告属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网络直报 

1. 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以

及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 

2. 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或不明原因死亡病例 

3. 发现同一种急性传染病在同一自然村寨、街道、集体单位（学校、幼儿园、场所）一日内出现3例及以上，

或一周内出现5例及以上 

 

25 



 发现报告错误，或报告病例转归或诊断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传染病报

告卡》和/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等进行订正；对漏报的传

染病病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及时进行补报。 

◦ 订正 

 报告错误；发生转归；诊断情况变化 

 重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抽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卡片类别选择订正

项，并注明原报告疾病名称，并按报告时限要求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完

成订正 

◦ 补报 

 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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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病例发生诊断变更、已报告病例因该病死亡，或填卡错误时，应由报告单位及时进行订正报告，

并重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抽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卡片类别选择订正项，并注明原报告疾病名称，并

按报告时限要求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完成订正。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专病管理机构对报告进行订正后，应将订正信息反馈至报告单位，报告单位

根据反馈结果重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抽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卡片类别选择订正项。 

 （3）对报告的疑似病例应及时进行排除或确诊。疑似病例订正为临床诊断或确诊病例，一种传染病订

正为另一种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各型的订正，如未分型肝炎订正为乙肝）应及时更新诊断日期；而

同一病种由临床诊断订正为确诊病例，诊断日期可不更新。 

 （4）实行专病管理的传染病，相应的专病管理机构或部门对报告的病例进行追踪调查时，发现传染病

报告卡信息有误或排除时应在24小时内订正。已具备数据自动抽取交换功能时，系统将以唯一身份标

识实现传染病个案信息与专病系统之间的数据联动。暂不具备条件的，专病管理机构或部门应及时在《

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完成相关信息的动态订正，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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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机构网络直报管理人员应保证疫情信息报告的及时、准确与真实。在接到信息报告后，及时检

查报告卡内容，如发现填写不完整、不准确，或有错项、漏项等情况，应及时通知报告人核对，核实无

误后将传染病报告卡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录入至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或完成直接数据交换。 

 根据疫情报告先行的原则，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发现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病原携

带者时，无论是否实行专病管理必须首先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在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库中

完成信息报告或数据交换，再根据相关规定收集和报告流调、随访、诊治、转归等信息。 

 慢性传染病的报告遵循原则：医疗卫生机构在做出艾滋病、乙肝、丙肝、肺结核、梅毒、血吸虫病等慢

性传染病诊断时，如已知该患者本次病程曾经作出诊断并被报告过，则可不再进行报告；如对该患者的

报告情况不清楚，仅对首次就诊进行一次性报告，再次就诊时诊断结果未发生变更则不再进行报告；跨

年度的既往病例，如诊断变更或因该病死亡时应再次报告。 

 医疗卫生机构在开展健康体检、术前检查、孕产妇产前检查及住院常规检查等时，筛查出的乙肝、丙肝

、梅毒等实验室血清抗体阳性结果者，但未经医生明确诊断或经医生诊断不符合传染病诊断标准的病例

，不需报告。 

 重点传染病报告原则：肺结核、梅毒、丙肝、乙肝 

 如发现甲类或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时，网络直报人员应立即向诊断医生核实，并报告分管领导，及时向

本单位相关科室发出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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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人医疗救治和管理 

2. 传染病密切接触者和健康危害暴露人员的管理 

3. 流行病学调查 

4. 疫点疫区处理 

5. 应急接种和预防性服药 

6. 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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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采取隔离、

医学观察等措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者进行急救，及

时转诊，书写医学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尤其

是要按规定做好个人防护和感染控制，严防疫情传播。 

◦ 隔离、医学观察 

◦ 急救，转诊，医学记录等 

◦ 个人防护 

◦ 感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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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措施是对感染的人和动物采取的控制其行动自由的措施

，是将感染的人或动物限制在某些地方或置于某种条件下，

以预防或限制病原体从这些传染源直接或间接传播给其他易

感动物或易传播传播病原原一的人或动物，隔离期至少应与

传染期相同。 

◦ 人传人的传染病 

◦ 没有人传人的传染病 

 隔离和防范措施结合 

◦ 标准预防、严格隔离、接触隔离、呼吸道隔离、结核病隔离、肠道防

护、引流液/分泌物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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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疫是对暴露者的隔离措施，是对已暴露或有可能暴露处于传染期

的患者的接触者（健康的人或动物）采取限制活动的措施，以预防

其感染后在潜伏期内传播疾病，并及早发现患者，及时治疗。 

 严格检疫：对暴露于传染病传染源的人限制其自由活动，限制时间

与该病最长潜伏期相同，以有效防止其与未暴露者的接触。 

 适度检疫：依据已知或推测的易感性差异及疾病传播危险性不同，

对接触者的活动自由有选择地进行限制。 

◦ 医学观察：即对接触者进行密切的观察和检查，及时发现其感染或疾病

状态，而不限制其活动，一旦发现感染或发病，立即采取措施。 

◦ 人群隔离：即出于某种特殊考虑，或出于控制和观察需要，将一部分人

或动物与其他人或动物分开；医院感染控制所采取的分区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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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预防 

◦ 是指认为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均具有传染性，需进行隔离，不论是

否有明显的血迹、污染，是否接触非完整的皮肤与粘膜，接触上述物质者，必须采

取预防措施。 

◦ 标准预防是针对医疗机构人员采取的一组预防感染措施，包括手卫生，根据预期可

能的暴露选用手套、防护服（隔离衣）、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罩以及安全注射。

也包括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品处理患者所在环境中污染的物品与医疗器械。 

 接触传播的防护 

 空气传播的防护 

 飞沫传播的防护 

 虫媒传播的防护 

 

 33 



 协助开展传染病接触者或其他健康危害暴露人员

的追踪、查找，对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者提供必

要的基本医疗和预防服务。 

◦ 接触者 

◦ 暴露人员 

◦ 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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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对本辖区病人、疑似病人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收集和提供病人、密切接触者、其他健康危害暴露人

员的相关信息。 

◦ 病人、疑似病人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流行病学调查 

◦ 收集和提供病人、密切接触者、其他健康危害暴露人员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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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医疗机构内现场控制、消毒隔离、个人防护、医疗垃圾和污

水的处理工作。 

◦ 现场控制 

◦ 消毒隔离 

◦ 个人防护 

◦ 医疗垃圾和污水的处理 

 

 协助对被污染的场所进行卫生处理，开展（消毒、）杀虫、灭鼠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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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开展应急接种、预防性服药、应急药品和防

护用品分发等工作，并提供指导。 

◦ 应急接种 

◦ 预防性服药 

◦ 应急药品和防护用品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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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辖区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特

点，开展相关知识技能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 知识技能 

◦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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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上级专业防治机构做好结核病和艾滋病患者的

宣传、指导服务以及非住院病人的治疗管理工作 

◦ 相关技术要求参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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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三、服 务务 流流 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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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四、服 务务 要要 求求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制度，协助开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报告和处置。 

◦ 建立健全报告管理制度 

◦ 做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报告、管理 

◦ 协助开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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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四、服 务务 要要 求求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要配备专（兼）职

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报告管理工作，定期对工作人员

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 配备专（兼）职人员 

◦ 定期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 

 

◦ 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应当确定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承担传染病疫情

报告、本单位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以及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承

担医疗活动中与医院感染有关的危险因素监测、安全防护、消毒、隔离和

医疗废物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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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四、服 务务 要要 求求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要做好相关服务记录，《

传染病报告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应至少保留3年。 

◦ 做好相关服务记录 

◦ 两个《报告卡》至少保留3年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其传染病报告卡由代报单位保存，原报告

单位必须进行登记备案。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已实现传染病报告卡电子化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签名法》，具备电子签名和时间戳视为与纸质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须

做好备份工作，备份保存时间至少与纸质传染病报告卡保持一致。暂不符合

条件的须打印成标准纸质卡片由首诊医生签名后保存备案。 

 实现直接数据交换的医疗机构，电子交换文档（转换的XML文件）应当做好

备份，保存时间至少与纸质传染病报告卡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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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五、工 作作 指指 标标

 法定传染病报告率=进行网络报告的病例数/实查登记病例数×100% 

    （传染病疫情报告率＝网络报告的传染病病例数/登记传染病病例数×100％） 

 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报告及时病例数/网络报告病例数×10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及时报告率＝及时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

/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10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网络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应

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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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六、附 件件

 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工作技术指南（2016年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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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必须使用专网或

与互联网安全隔离的虚拟专网进行网络报告。 

 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系统实施传染病报告功能时，应通过身份鉴别和

授权控制加强用户管理，做到其行为可管理、可控制、可追溯。 

 本着“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信息系统使用人员不得转让或泄露

信息系统操作账号和密码，坚决杜绝网络直报系统用户和密码共享（

如上传至互联网或随意张贴），避免多人使用一个账号。发现账号、

密码已泄露或被盗用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更改密码，同时向上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传染病信息的对外发布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除国家和省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可依法发布传染病监测信息外，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

告人以及传染病防治相关人员无权向社会和无关人员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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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

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未按照规定承担本单位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医院感染控制任务和责任区域内的传

染病预防工作的； 

◦ （二）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 

◦ （三）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

援、接诊、转诊的，或者拒绝接受转诊的； 

◦ （四）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实施消毒或者无

害化处置的； 

◦ （五）未按照规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未予销毁，再次

使用的； 

◦ （六）在医疗救治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保管医学记录资料的； 

◦ （七）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

信息、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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